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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审议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 

2015 年 2 月 5 日，日内瓦 

临时议程项目 5 

介绍《万象行动计划》的审议情况 

  《万象行动计划》的审议情况 

 五. 销毁储存 

  第五次缔约国会议主席提交 

  关键信息 

1.  缔约国集体销毁了 80%以上所报告的集束弹药储存，使得按照《公约》对各

缔约国规定的截止期完成所有的销毁工作走上了正轨，因此也证明，国家对销毁

储存的集束弹药的主动性和承诺，其程度非常高。 

2.  《公约》推动了新的销毁技术的开发，有时也帮助加快处置进程，减少成

本。到目前为止，国家在遵守第三条方面的成绩突出表明，销毁储存是本公约的

一个成功事例，直接促进了它在防止集束弹药的扩散和使用方面的目标。尽管取

得了上述成就，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，确保根据第三条及时处置所有遗留的储

存。这也要包括应要求提供国际合作和援助。 

  范围 

3.  34 个缔约国报告它们拥有或者以前拥有集束弹药储存，因此也必须履行第三

条的义务。 

  进展 

4.  在上述缔约国中，62%宣布履行了第三条的义务，已经完成了销毁储存的工

作；两个缔约国在生效前就已经完成，九个缔约国与 2011 年完成，五个缔约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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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2012 年完成，一个缔约国于 2013 年完成，四个缔约国与 2014 年完成。有两

个缔约国后来报告说查明了需要销毁的额外集束弹药。 

5.  根据获得的信息，自从生效后，缔约国销毁了 116 万枚集束弹药，其中含有

近 1.40 亿枚子弹药。在仍然拥有储存的 15 个缔约国中，有 13 个已经就剩下的

集束弹药和子弹药的数量提供的资料。所有缔约国都宣布能够在八年的截止期内

完成销毁储存的工作，几乎都提供了销毁各自储存的时间范围。 

  第一次缔约国会议以来着重强调的挑战 

6.  如何保持迅速销毁储存的势头？如何利用就国际合作和援助议定的规定？ 

7.  如何确保留存或者获得的爆炸性子弹药的数量不超过《公约》第三条第 6 款

允许的目的所绝对必需的最低数量？ 

  建议 

8.  关于执行《公约》方面务实、有时限、目标明确的指导，除了第三条的法律

义务以外，还应该在以下方面考虑作出特别的努力： 

(a) 计划 

(一) 尽快努力制定一项销毁储存的计划，包括估计的完成日期、要拨

出的国家资源以及国际支助方面的要求，被尽快开始进行实际的销毁； 

(二) 确保该计划符合保护公共卫生和环境方面的国际标准。 

(b) 遵约 

(一) 如果在宣布遵约后查明有以前未知的新的储存，报告这种新的发

现，制定销毁的计划，并作为紧急事项予以销毁； 

(二) 确保留存或者获得的爆炸性子弹药的数量不超过《公约》第三条

第 6 款允许的目的所绝对必需的最低数量，并就过去和计划使用留存的

弹药的情况定期提交报告。 

(c) 透明度和建立信任 

(一) 作为提高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一项措施，在年度透明度报告中凸

显这些计划，如认为有必要，在缔约国会议和(或)其他非正式会议上凸

显这些计划。 

(二) 鼓励缔约国保持透明，并将其作为充分执行第三条的一个要素，

就销毁储存方案的情况和进展提供明确的资料。 

(d) 交流最佳做法 

 鼓励缔约国和专家组织之间交流销毁储存方面的低成本高效益的

良好做法，包括安全、环境问题和效益方面的做法。 

     


